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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關務署 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－出口篇

十、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(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  

    Agreement, ECFA)保稅區及自由貿易港區貨物通關特殊規定

(一)作業依據

1. 本協議臨時原產地規則及其行政程序

2. 本協議進口貨物通關作業要點

(二)通關程序依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─進口篇參、進口貨物通關作業基本

規定十二、特殊進口通關作業規定(七)2 十六、  ECFA      進口貨物之通關作  
業辦理。

(三)ECFA 優惠關稅貨物整批先進儲保稅區及自由貿易港區再分批出保稅區

之產證分次核銷作業方式：

1. D8、B6、F1 報單，業者應於報單「自由貿易協定優惠關稅註記」(訊息

格式：自由貿易協定優惠關稅註記)欄填報「PT」 (優惠關稅待遇 Prefe
rential Tariff Treatment)及 「主管機關指定代號」 「產地證明書號碼」

欄填報原產地證明書號碼。

2. F1 報單於收單放行後，另由系統回復 A18 訊息，業者應於接到訊息

通知日起 3 日內補送書面報單及相關文件供海關審核。

3.原產地證明書資料經分估員審核無訛後，影印留存，正本退還業者。

俟業者以 D2、G2、F2 報單申報進入課稅區時，分估員應併同原進儲報

單(D8、B6、F1) 審核，並憑原產地證明書正本(原產地證明書自簽發之

日起 12 個月內有效)核銷，一次全部核銷無餘額時正本留存海關。若

在原產地證明書有效期限內分次出區，分估員依序於原產地證明書正

本加註核銷數量等內容，並留存影本後，正本退還業者，原產地證明

書正本已全部核銷無餘額時正本留存海關。

(四)適用 ECFA 優惠關稅稅率之保稅貨物進口時應詳細列報「PT」、「CN」及

原產地證明書號碼等，因此不得使用退( L1  轉)運申請書，應使用 D8
報單。

(五)為能清楚核對及核銷，適用 ECFA 優惠關稅稅率之保稅貨物不得按月彙

報，且不得改變貨物型態。

(六)適用 ECFA 優惠關稅稅率之貨物，其標準較一般進口貨物之原產地認定

基準嚴格，保稅業者應設專帳管理。

(七)D8、B6 報單未及時檢附原產地證明書，進口人應於報關時報備並於放

行日起 4 個月內提交有效原產地證明書正本。未提交有效原產地證明書

前，進口貨物欲輸往課稅區者，得以 D2、G2 報單辦理繳納保證金後先

予放行，並應於自 D8、B6 報單放行日起 4 個月內提交有效原產地證明

書正本，再憑以辦理退還保證金，逾期即以保證金抵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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